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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學校名稱 體系別 校 　址 類別

1 國立北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 技職 彰化縣北斗鎮大道里學府路50號 高中職/策略聯盟

2 國立中壢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 技職 中壢市中央西路2段141巷100號 高中職/策略聯盟

3 國立臺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 技職 臺中市東區和平街50號 高中職/策略聯盟

4 國立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國立 技職 臺中市東區臺中路283號 高中職/策略聯盟

5 國立臺中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 技職 臺中市南區高工路191號 高中職/策略聯盟

6 國立霧峰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 技職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1222號 高中職/策略聯盟

7 國立豐原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 技職 臺中市豐原區圓環南路50號 高中職/策略聯盟

8 國立東勢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 技職 臺中市東勢區東關路646號 高中職/策略聯盟

9 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 技職 彰化市華陽里南郭路1段326號 高中職/策略聯盟

10 國立員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 技職 彰化縣員林鎮中正路56號 高中職/策略聯盟

11 國立草屯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 技職 南投縣草屯鎮墩煌路3段188號 高中職/策略聯盟

12 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 技職 臺南市健康路1段327號 高中職/策略聯盟

13 國立澎湖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國立 技職 澎湖縣馬公市民族路63號 高中職/策略聯盟

14 國立馬公高級中學 國立 高教 澎湖縣馬公市中華路369號 高中職/策略聯盟

15 國立金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 技職 金門縣金湖鎮新市里復興路1-11號 高中職/策略聯盟

16 國立南投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 技職 南投市彰南路1段993號 高中職/策略聯盟

17 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私立 技職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2段52號 高中職/策略聯盟

18 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私立 技職 臺北市士林區士商路150號 高中職/策略聯盟

19 臺中市明德女子高級中學 私立 高教 臺中市南區明德街84號 高中職/策略聯盟

20 臺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 私立 高教 臺中市三民路3段289號 高中職/策略聯盟

21 臺中市私立光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私立 技職 臺中市北區進化路515號 高中職/策略聯盟

22 臺中市私立大明高級中學 私立 高教 臺中市大里區新仁路3段210號 高中職/策略聯盟

23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私立 高教 臺中市大里區樹王路342號 高中職/策略聯盟

24 臺中市私立明台高級中學 私立 高教 臺中市霧峰區萊園路91號 高中職/策略聯盟

25 臺中縣私立明道高級中學 私立 高教 台中市烏日區中山路一段497 高中職/策略聯盟

26 臺中縣慈明高級中學 私立 高教 台中市太平區光德路388號 高中職/策略聯盟

27 臺中市私立嶺東高級中學 私立 高教 臺中市南屯區嶺東路2號 高中職/策略聯盟

28 國立大甲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 技職 臺中市大甲區頂店里開元路71號 高中職/策略聯盟

29 國立苗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 技職 苗栗市經國路2段491號 高中職/策略聯盟

30 國立鹿港高級中學 國立 高教 彰化縣鹿港鎮中山路661號 高中職/策略聯盟

31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 高教 南投縣埔里鎮鐵山路1-6號 高中職/策略聯盟

32 臺中市立人高級中學 私立 高教 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2段380號 高中職/策略聯盟

33 臺中市宜寧高級中學 私立 高教 臺中市南區復興路2段45號 高中職/策略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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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實施辦法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實施辦法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實施辦法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實施辦法 

 

9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0次行政會議訂定(92.07.23) 

10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行政會議修正(100.11.16) 

第一條 為鼓勵優秀之高中職策略聯盟學校畢業校友就讀本校大學部，訂定「朝陽科技大學

與各高中職策略聯盟學校學生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凡策略聯盟學校畢業校友錄取且註冊為本校大學部四年制學生，各群類註冊人數 10

人以上，並符合下列入學名次者，頒發入學績優獎學金： 

一、 甄選入學各群類名次前 10％者。 

二、 聯合登記分發各群類名次前 10％者。 

第三條 本獎學金於入學第 1學期頒發。 

第四條 經核定已受獎之學生，若於入學學期內因故辦理休學、退學或轉學時，應繳回原領

取之獎學金。 

第五條 本獎學金所需之經費，由本校學雜費提撥之獎助學金項下支應，獎學金金額依當年

度之預算，每學年檢討，並由教務處會簽學務處後陳校長核定之。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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